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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 � 人多地少� 一直被视为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已有研究大都

是从 � 人� 的角度研究人地关系或人地矛盾, 把人口增长作为人地关系和人地矛盾变化的自变量, 很

少从 � 地� 的角度, 从土地制度及土地资源的变化角度研究人地关系及人地矛盾的演化。本文在比较

中西传统农地制度下人地关系的基础上, 重点梳理了建国后中国农地制度下人地关系的变化状况, 认

为集体所有、土地均分的农地制度刺激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加剧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 而产权

明晰的土地产权可以约束农民的生育行为、促使非农转移, 从而缓解人地矛盾。所以, 主张通过农地

物权化来改善人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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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Present Land�Use System

LUO Feng

(The Center for Chinese Rural Studies of CCNU, Wuhan, Hubei province, China, 430079)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conflict betweenmore people and less l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rural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griculture. Most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population growth when looking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while

few on land use in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of land�use system and changes i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On the base of a comparat 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in

tradition land�use system both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esp. a study of the change in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in China since 1949,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Policy and Equal Division of Land Policy that have stimulated China population growth. As a result ,

the conflict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has been strengthened. It also proposed that land

ownership should be clarified to promot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encourage the migration of non�farmer
population so as to relieve the conflict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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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期以来, 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紧张关系一

度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对此, 学

术界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 形成了一些经

典的解释范式, 如吉尔茨的 �农业内卷化� 理

论
[ 1]
, 艾尔温的 � 高水平均衡陷阱� 理论[ 2]

,

以及黄宗智的 � 过密化� 理论等 [ 3~ 4]
。然而,

这些理论从研究议题上看, 都是研究农业的现

代化问题; 从研究范式上来看, 都是对 �西方

中心论� 的响应或挑战; 从思想根源上来看,

后两种理论均受到吉尔茨 �农业内卷化� 理论

的启示, 注重劳地比例, 即单位耕地面积上的

劳动力投入状况, 而未充分注意到之外的家庭

人口变化状况及其相关联的制度型式。本文将

重点考察农地制度对人地关系的约束作用。

一、传统农地制度下的人地关系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 �在中国的发展中

与西方形成最尖锐的对立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是: 18世纪初叶以来的时代特征, 不是 � � �
英格兰那样 � � � 从事农业的农民人口的 (相

对) 减少, 而是巨大的增长; 也不是 � � � 如德

意志东部那样 � � � 农业的大型经营, 而是农民

的小块土地经营, 日益决定着农村的面貌� [ 5]。
历史上, 中国与西方在人地关系方面一度显示

出巨大的反差, 其原因何在?

1. 中国传统农地制度与人地关系及与西

方的比较

( 1) 脆弱的土地私有权与人地关系

在传统社会, 中国的土地制度名义上是私

有制, 但严格来说是王权统治下的地主所有

制, 强大的王权可随意变更土地。在地权不稳

定的状况下, 农民或是为了养家糊口、谋求家

庭的繁荣, 或是为了完成繁重的税务负担, 增

加家庭劳动力, 提高农地的耕作效率和收入。

这客观上刺激了人口的增加, 特别是对生育男

孩的偏好。另外, 在小农经济、地权易变的条

件下, 重农抑商政策对农业人口增长推波助

澜。土地不是用来致富、用来发展而主要是用

来保命的。历代统治者大力倡导 �农本� 意

识, 对工商业课以重税。这种 �重农抑商� 的
国家政策严重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 形成了农

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官员利用权力、商人利用

货币经常变更农地产权, 而这是当时国家的农

地制度所允许, 甚至是鼓励的。于是, 财富在

土地上不断循环, 而这些财富所养活的农业人

口也在农地上不断被复制。农业产业的单一性

决定了就业机会的狭隘性, 农业人口在土地上

的不断积聚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 每个朝代初期都

要均分土地, 把土地推向细碎化的极致, 人口

相对于土地的过密化成为必然结果。周期性的

财产均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促使人口增长: 第

一, 前代占少数人口的大地主阶级被打倒, 土

地被瓜分, 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农民获得谋生

的一份土地。这些土地不但养活了人口众多的

民众, 而且为这份土地上家庭人口的增殖创造

了条件。农业劳作对劳动力的需求则推动了家

庭人口的普遍增长。第二, 均分后的土地与人

口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 土地养活人口的数量

还有很大空间, 这为人口的迅速增长创造了条

件, 这也是每逢朝代初期, 人口急剧增长的重

要原因之所在。第三, 除以朝代为周期进行土

地均分之外, 家庭还在代际之间以财产继承的

形式对土地进行均分, 下文再对此论述。

相比较而言, 西欧封建社会奉行的是领主

制: �土地是由国王按每人所处等级分封的,

基本不能买卖, 产权由各级领主长子世袭, 是

严格的等级所有制� [ 6] 。西欧相对稳定的地权

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 等级所有制、土地不

能自由买卖和产权单人世袭。等级所有制就是

按人的等级划分严格固定下来, 不同等级之间

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也是明确的, 也就是说即使

是领主也不能随意侵占下属的土地, 保证了农

民不至于像在中国那样随时可能受行政权力的

干涉, 不能对农地的使用及其对家庭的效应有

一个明确的预期。另外, 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与

农地产权单嗣继承共同保证了农地的完整性。

从中世纪欧洲的农地制度安排来看,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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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主还是对于佃农, 都是在农地的占有与

使用契约的框架下, 开展农业生产及土地经营

活动的。虽然受到战争、政治斗争或贵族强权

的干扰, 但是总体上来看, 农地的租赁契约不

但对佃农而且对农地所有者是有约束力的, 不

论契约内容对双方权利义务规定的公平性如

何, 这种制度安排至少是相对稳定的、可预期

的。这种相对稳定的、可预期的农地制度安排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农地资源的外部性, 因而

佃户和地主都会在现有的土地资源条件下, 做

出自己的生育决策, 自发控制生育。这样农地

制度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上避免了人地关系

的恶化。

( 2) 分家析产与人地关系

中国继承传统的分家析产背后隐藏的是家

族成员财产边界模糊不清的制度刺激, �中国人

的理想是家庭成员模模糊糊的共同拥有家产。

不过, 中国人自己也意识到这样的生活空间并

不是个理想世界。因此, 家里的家产迟早是要

分开的�[ 7]。非排他性的财产共有性质催生了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小农文化, 两者共同型塑

了中国分家析产、均分继承的继承传统, 农地

的细碎化与人口 �过密化� 趋向随之产生。

中国历史上人地关系不断恶化, 分家析

产、均分继承的继承传统难辞其咎, 其作用主

要体现在: 第一, 分家析产切碎了土地, 保证

了家庭成员的共同生存, 凸显了土地的保障与

均衡功能, 束缚并追加了更多的农业人口。第

二, 增加了农地所有者人数, 并且以家庭为单

位在不断递增。分家析产意味着同一块土地上

的所有者由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 呈现成

倍增长的态势, 更为严重的是所有者不是一个

人, 而是一个家庭。中国家庭的特性就是谋求

家庭成员的共同生存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

点, 增加劳动力人数成为家庭发展的合理选

择, 这又反过来成为人地矛盾加剧的新起点。

而西方财产上实行嫡长子继承。长子继承

制度属于财产继承制度的范畴。财产继承分为

两类: 动产和不动产。在农业时代, 土地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财富的主要

表现形式和重要来源, 不动产继承主要指土地

的继承。英国当代土地制度专家 C. 豪威尔指

出, � 16世纪以来的英国长子继承是一种普遍
的传统�。他对Kibworth和Harcour两地区保留

下来的 153份遗嘱进行了分类统计, 发现其中

有 123家把所有土地都传给了长子
[ 8]
。

长子继承制对人地关系的变化产生深远的

影响: 第一, 长子继承保证了土地集中传承,

有利于大地产的延续, 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的人

数, 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数相应降低。第二, 抑

制生育率。在长子继承制下, 奉行 � 没有土

地, 不能结婚� 的原则, 即使是继承人也只有

在继承了土地之后才能结婚。在中世纪实行长

子继承制的地区, 晚婚和独身是常见的现象。

这在客观上控制了人口的生育率与增长率。第

三, 排挤非继承人。农地作为财产被传承到长

子, 而其他兄弟则被置于农地继承之外, 失去

了农地的生存保障, 只能寻求农业之外的生存

之路, 至少农地的所有者被最大限度的缩减

了, 这意味着固定在农地上的人口减少了。

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人地关系

中国从 1953年到 1978年间, 农地制度呈

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土地公有化与公营

化。初级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民土地所有, 只

是土地集体化的过渡。土地归农业合作社、人

民公社集体所有, 并且集体统一经营成为这一

时期的主格调。第二, 土地的公有化、公营

化, 决定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特点。农地的公

有化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人口增长产生了关联:

第一, 土地公有、公营与人口增长。在农

地公有的状况下, 农民家庭只会从人口的增长

中获得好处, 而完全不用支付更多的成本, 人

口就会在潜在的刺激中增长。另外, 这种经营

状况不但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改进, 也不利于土

地规模经营和劳地比例的改善。 �在农业生产

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 �一锄一镰� 这种

简单工具相加而劳动力并不减少, 即使土地集

中而且在个别生产环节上增加了拖拉机等现代

要素投入, 也并不能使规模效益大于更多的增

加了的成本� [ 9] 。

第二, 平均分配与人口增长。土地的公有

性质决定了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特点。当时农

地及福利以人口为依据进行分配, 人多多得

�3�



地, 人少少得地。这种以社会主义公平理念为

指导的分配制度, 导致了均贫的后果。理性的

农民会增加家庭人口以获得更多的福利, 搭上

�集体的便车�, 谋个人和农户之私利, 直接导

致集体的人口过密, 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

第三, 城乡分割与农业人口增长、转移。

�为保证国家继续推进重结构的工业化必需的

资本原始积累, 从 50 年代起, 国家颁布了一

系列的政策和法令, 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

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

面, 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 10]。这

种城乡分割体制反过来又强化了农村集体经

济, 压缩了农村的外展空间, 使农村以公社、

村社或生产队为单位进行资源内耗, 主要是土

地资源的消耗。城乡分离及配套制度把农民牢

牢的束缚于土地上, 使农业人口外流数量相当

有限, 于是户籍制度等措施限制了非农化进

程, 其结果是单位农地面积人口过密化了。

三、家庭承包制背景下的人地矛盾

自1978 年改革以来, 在家庭承包制下,

有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有的归村民小组所有,

全国各地土地的调整方式也不尽相同。总体来

看, 大部分地区仍然奉行 �增人增地, 减人减

地� 的做法, 继续奉行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

频繁调整土地成为普遍的选择。

1. 调地机制与人口增长

改革后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既然农地

归集体所有, 随之而来的就是村庄集体成员对

集体农地享有使用权与收益权。为了实现集体

成员的权利, 集体必须根据社区既有的资源禀

赋与人口变化, 对其适时做出调整。周期性的

平分土地成为大家都能接受且成本最低的制度

安排。从调整土地的方式上来看, 村庄之间平

分土地的方式不尽相同, 主要有三种: � 土地

按全村所有人口均分; �所有土地都按劳动力
均分; � 人口劳动力各半。这是在农户层次

上, 土地权利的再分配。根据我们对 7个省的

调查 (如下表所示) 显示, 除内蒙古绝大部分

按劳动力分配土地以外, 其他各省主要以人口

为标准分配土地, 这显示了土地分配的平均主

义性质。

土地分配方式

地点 按人口 按劳力 人口劳力各半 其他 未填 合计

四川 100�0 � � � � 100�0

山东 81�0 7�3 9�0 2�4 0�3 100�0

湖北 41�7 9�4 43�8 1�5 3�6 100�0

安徽 86�7 5�1 2. 0 6�1 � 100�0

河南 100�0 � � � � 100�0

湖南 52�5 35�0 12�5 � � 100�0

内蒙古 4�0 96�0 � � � 100�0

� � 注: 2005年 2~ 3月份, 我们组织了 �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与农民意愿调查� , 调查涉及湖北、河南、安徽、山东、内蒙
古、四川、江西等 7个省 86个村的农民。问卷采取调查人员进村入户, 农民填写, 现场收回的方式, 收回问卷 1300多份。

� � 很多地区经常性地平分土地, 这一方面表

明了农地承包权的易变性, 另一方面也为新增

人口获得土地创造了制度性的条件。在土地作

为收入来源与社会保障两方面的作用得到加强

时, 土地之于农民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如何

得到更多的土地, 至少是维持自己基本生活的

土地成为农民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全国频繁调

地的地区, 大部分都是依据人口或劳动力平均

分配土地, 调整一次就是平分一次土地。在这

种情况下, 农户可以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获得更

多的土地: ( 1) 增添人口, 一是多生孩子, 二

是生儿娶媳。我们说家庭增添人口本身的目的

可能不是为了多得土地, 甚至不是为了得到土

地, 但他们至少不会顾虑多添人口的土地问

题, 因为三到五年就可以为新增人口争得一份

土地。这在客观上不利于计划生育、少生与优

生, 同时也强化了生男不生女的传统观念。

( 2) 租种土地。土地流转受到严格限制, 并且

频繁调地增加了租种人的风险, 租种集体或他

人的耕地成为次要选择。新增加人口的家庭又

会以 �土地是集体的� 为名, 再要求调整土

地, 依此反复, 直至土地减小到无法再分。

2. 调地机制与人地关系

土地公有制下的调地策略, 在刺激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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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同时, 也恶化了人地关系。首先, 土地日

趋细碎化与平均化。在大部分地区, 土地分为

优等田、中等田、劣等田, 在分配土地时分别

根据各户的人口或劳动力平分, 这样田少块多

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分布的显著特点, 这使本来

小规模的田地更加细碎化。人口增添后的土地

平分又进一步把细碎化的土地推向极致。在这

种状况下, 人地矛盾不仅体现在家庭人均土地

亩数上, 也体现在分散地块上的劳 (劳动力)

地比例上。

其次, 不利于非农转移。如上所述, 土地

为农民及新增人口提供了收入来源与生活保

障, 土地作为农民的 � 根�, 植于农村, 既是

农民的生活来源, 也是无法迁徙的束缚之所

在。一方面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提供生活保障,

没有必要非要移居城市或从事其他行业; 另一

方面, 自己的土地成为在外谋生、定居城市所

考虑的最大的 �机会成本�。农民首先考虑的

是能否定居城镇, 其次考虑定居城市意味着抛

弃土地带来的一切保障。农民进城的种种制度

性障碍暂且不论, 单就他们在城镇中的就业艰

难程度与社会保障的缺乏而言, 弃田居城似乎

是天方夜谭。于是, 农村人口不断增殖, 却紧

紧束缚于有限的土地上, 农业人口增殖而不转

移, 人地矛盾在城市化与非农化意义上也在

加剧。

总之, 家庭承包制下人地矛盾得以持续的

制度性根源依然是农地公有制。正是农地的集

体所有制、农地分配的平均主义性质及其带来

的外部性, 导致了农民超生的偏好与非农转移

的困难。于是, 人地关系在村庄范围内、在农

地细碎化的过程中恶化了。

四、结语

1. 一种关联: 农地制度与人地关系

简而言之, 人地关系就是指农业人口与土

地资源的比例关系。影响人地关系的因素很

多, 而这些因素都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发挥

作用的。制度是规约人们行为方式的一整套规

则的总和, 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
[ 11]
。农民的生育与行为决策正是适应农地

制度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

是农地制度导致了我国农村人口的膨胀、人地

关系的恶化。当然, 农地制度与人地关系的关

联度并非是确定不变的, 其关联度的强弱取决

于农地之于人口的重要性。经验显示: 土地作

为生产资料、生活来源及生存保障的作用越大,

关联度越强; 作用越小, 关联度也就越弱。

2. 两种模式: 均平 � 过密型与整合 � 适

度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 农地制度一旦形成,

不但会形成路径依赖, 并且人地关系会在此制

度下沿同一方向上不断伸展, 形成一种农地制

度与人地关系相互强化的模式, 从实践来看,

有两种典型模式:

中国历史上农地制度以朝代为阶段形成均

分土地的主线, 家庭内部的分家析产继承制度

更把宏观上的均平主义微观化, 而这些都旨在

维护稳定的统治, 保障 �有衣同穿, 有饭同

食�, 农地产权的总体不稳定性与分配的均平

性质为新增农业人口提供了保障, 并分解了家

庭负担与成本; 反过来看, 新增人口的收益全

归自家, 两者相比较, 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急

速增长, 农地却因人口的增长在分家析产的继

承制下不断分解、细碎; 同时充当社会保障的

土地滞缓了非农转移的进程, 人地关系在这种

趋向中演变成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称之为

(土地) 均平 � (人地关系) 过密型。

西方领主制下, 实行等级所有制、非自由

买卖及单嗣继承, 这种农地制度一方面减少了

所有者数量, 保证了农地的经营规模; 另一方

面嫡长子继承制使稳定规模的农地得以继承,

在以农为主的家庭, 长子之外自谋生路及抚养

成本无法转嫁的压力, 无形中抑制了人口的过

度过快增长、转移了农业人口。农地规模化,

高效的劳动生产率, 嫡长子继承制度及相对于

稳定、明细的地权抑制了人口的递增, 缓解了

人地矛盾, 有利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人口、土

地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称之

为 (土地) 整合 � (人地关系) 适度型。

造成人地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就

是地权的不稳定性与非排他性。而 �一般的财
产关系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

式, 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 产权安排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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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等

等� [ 12] 。正因如此, 明晰农地产权、革新农地

制度成为我们改变人们行为方式, 进而改善人

地关系的必然选择。在落实农地制度的明晰化

与稳定性的同时, 必须跟进一系列的配套措

施, 如健全农地流通机制, 为农地的适度规模

化经营创造条件;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加强相关的法制建

设, 为农地市场提供制度保障等等。总之, 以

农地物权化为基础的农地制度体系是改善人地

关系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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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合作形式看, 除了发挥农业、建筑业

优势外, 还应注重对生产项目潜力的挖掘, 加

强中俄生产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同时,

还要加强高新技术领域的劳务合作。俄罗斯在

航天技术和军事技术以及一些民航等高科技领

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可以探索发展两国高科

技领域的劳务合作。

3�加强对出国劳务人员的培训, 提高出

国劳务人员的素质。在国际劳务市场竞争越来

越激烈的今天, 劳务人员的素质是一个关系到

我国劳务输出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在有步骤

地建立国内劳务人员培训基地的基础上, 提高

劳务人员的素质。一方面, 要根据俄罗斯劳务

市场的需要, 对出国的劳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

培训; 另一方面, 还要让出国人员了解俄罗斯

的有关劳务输出的法律法规和当地的风俗习

惯, 提升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社会公德意识。

4�扩大双方民间交往, 加深相互了解和

信任, 消除俄罗斯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误解、疑

惑及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要让两国人民相

互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 并且确信发展两国

间的友好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很重要, 符

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总之, 中俄两国之间开展劳务合作, 是双

方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发展经济的行为。扩大

对俄劳务输出对中方来说, 能促进我国劳动力

的就业、增加外汇收入; 同样, 对于俄方来

说, 输入中国劳动力不仅弥补了国内劳动力的

空缺, 同时, 也促进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为

俄政府增加了的新的税收来源。实践也证明了

这一点, 在俄远东地区, 中国劳务人员的进入

不仅对当地农业、林业、建筑业的发展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而且也活跃了地方经济、促进了

当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 牛燕平.俄罗斯东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与移民问题. 西伯

利亚研究, 2006, (3) : 57.

[ 2 ] 强晓云,马春海. 当代俄罗斯移民政策透析, 俄罗斯研

究, 2005, ( 2) .

[责任编辑 � 崔凤垣]

�6�


